
2026年全港技巧體操公開賽

運動員、家長或監護人聲明 

（如申請人未滿十八歲，請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） 

1. 謹證明本人／敝子女是自願參加比賽或訓練課程，並願意自行承擔所有責任。敝子女亦謹遵守貴會之一切

規則、決定，包括藥物檢查條例。

本人／敝子女、本人／敝子女之繼承人、本人／敝子女之遺囑執行人及本人／敝子女之管理人謹此豁免中

國香港體操總會、所有贊助商、支持是項活動之團體及任何有關之團體對於本人／敝子女因參加是項比賽

或課程而由任何原因，包括疏忽，所引致之疾病、死亡、個人損失之任何法律責任，以及放棄任何有關之

權利、索償及追究行動。本人／敝子女亦同時聲明本人／敝子女身體狀況良好及具備足夠之體能及技術完

成賽事或訓練課程。本人／敝子女願意授權大會及傳媒在無須本人／敝子女審查而可以使用本人／敝子女

的肖像、姓名、聲線及個人資料作為活動籌辦及推廣之用。

2. 本人／敝子女明白在此報名表上提供之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，如有任何虛假及誤導性資料，本人／敝子女

的申請將被取消。如已接納，均屬無效。

3. 本人／敝子女已細閱及明瞭[附件一]之體能及健康須知，並同時聲明本人/敝子女身體狀況良好及具備足夠

之體能及技術完成賽事或訓練課程。

運動員簽署: 家長姓名:

家長簽署: 日    期:

1. 參加者需填寫「運動員、家長或監護人聲明」，如參加者未滿 18歲，則由家長填寫。

2. 如有需要，請自行影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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